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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明德高級中學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3 年 2 月 10 日 星期一  10:10~11:00 

貳、地點：行政大樓二 樓  董事長室 

參、主席：林衍陞 主任                        記錄：周玲君老師 

肆、出席人員：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 103 學年度是否繼續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計畫，參加 

        類型有逐年期及多年期評鑑，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本校 101 學年度開始加入教育部所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參加類型

為逐年期，103 年度將進入第三年，本校是否繼續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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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計畫，並討論參加的類型。  

   討論內容： 

林主任： 

        本校在 101 學年度就加入教育部所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進行兩

年了，101 年度通過初階並取得合格教師證書的共有 76 位，約佔 48%，

102 年度也有 80 位老師陸續加入初階研習，過程的不同在於第一年由本

校統一辦理實體研習，第二年已由高雄餐旅大學指定學校統一辦理，我

們初階線上研習的老師都能在 102 年 12 月底前完成，目前正進行實體研

習階段。在進階人員部分，102 年推派 40 位參加進階人員評鑑，但某些

老師可能沒有按時間去參與，上學期期末統計共有 34 位如期完成實體研

習。本次會議提案首要討論的就是 103 學年度我校是否繼續申辦教育部

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如果要繼續辦理，則參加的類型是？請大

家提出看法並討論，再做表決。 

蕭達遠老師： 

        教育部的教師專業發展的美意良好但 102 年度的初階實體研習時間很

少，讓本科老師想參加卻無法完成研習，只好跑到外縣市去參加，可是

又牽涉到課程調課問題，相當不方便。 

張敏霞老師： 

        我在此也呼應這個問題，不是只有初階有這個問題，去年我們科上庭雲

老師報名參加進階研習但未報上無法參加暑假的那一場次，後來她自行

參加彰化地區的實體課程，後來也是因為承辦單位未及時登錄她完成研

習資料而讓記錄上是無法顯現，到 12 月份才能印出相關資料，還好有趕

上。 

蘇主任： 

        我在此做補充說明，102 年度開始由高雄餐旅大學指定學校統一辦理，

名額容納無法滿足各校有需求的老師，本校老師有的跑到外縣市參加研

習造成調課上的不便，高餐大後來做修正讓研習排在週六、日或暑假期

間，103 年將會先做各縣市的需求調查再分梯辦理，在研習需求上應該

是可以滿足大家的初階實體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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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組長： 

        有關初階實體研習的需求問題，也向各位說明一下，去年 11 月 7 日到

台北南湖高中開會，特別向高餐提出本校可以借場地辦理研習，今年 1

月 17 日的申辦說明會議手冊中我校列為協辦學校，一場研習 70 位名額，

可以自行安排本校一半名額老師參加實體研習，但今日早上收到高餐給

的函文，竟然沒有我們學校協辦的場次。有關研習的場次及名額我會再

和協辦的學校聯繫，方便讓老師可以參加實體研習課程。其次，要說明

的是某些老師的課程名稱要對，雖然線上研習 10 小時是完成但科目名稱

不對，也無法通過線上認可，但這些只要注意就可以克服的。至於類型

的問題，我們才實施二年，老師的教專正執行中，我個人覺得還是持續

逐年期的類型，讓老師可以先適應，只是行政工作會比較繁瑣而已。 

張敏霞老師： 

        可否請組長再將線上研習課程名稱說明一下？ 

廖組長：    

        初階線上研習的課程名稱有：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基本概念 2 小時 

2.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 1.5 小時 

3.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運用(I)2.5 小時 

4.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2 小時 

5. 專業成長計畫(I)2 小時 

郭津妹老師： 

        請問我們參加 101 學年度教專評鑑人員(初階)證書，上次推動小組會議 

        中提到由於教育部及廠商格式尚未確定，製作作業會延遲但不知何時可 

        以印發讓我們領到？如果初階的老師可以如期領到證書，對教專的推動 

        與進行比較有信心。 

廖組長： 

        103 年申辦說明會中，馮教授提到初階評鑑證書核發的期程，預計教育

部 2 月底會完成作業就發給各校，目前公告認證字號，可以等同領到證

書，初階合格老師就有機會參加進階評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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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昀霈老師： 

        我們科上新進老師如果未及參與 102 學年度的實體研習，要如何安排完

成初階評鑑？如果可以解決實體研習的問題，我個人也覺得繼續辦理並

延續逐年期的也是好的。 

曾組長： 

        103 年申辦計畫初步如附稿資料，原則上比照 102 學年度的工作流程及

內容，主要是本校執行兩年的過程，老師漸漸熟悉並能在自評和他評中

掌握重點及成效，所以，我比較請傾向延續辦理並採逐年期方式，等老

師大都能做完初階研習的內容後再討論是否要參加多年期。 

林主任： 

  本校八成的老師都已完成初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於 102 學年度新進 

  教師，一定要告知流程就是先完成 10 小時線上研習課程，只要在有效期 

  限 2 年內完成實體研習課程就可以。本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不僅是 

  因應教育部推動的十二年國教，同時也為本校校長推動的「學校經營發 

  展綱領」目標，教師教學最終仍必須回歸學生學習成效，學生學習成效 

  優良才可為本校招生有力的佐證和對家長的保證。目前進入第三年，可 

  以逐年期繼續推動本校教師專業成長並和本校校務發展做結合。 

 

決  議：20 人出席；18 票同意，2 票不同意，同意票超過不同意票，本案通過。

本校 103 學年度繼續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計畫並採逐年期參加教專發展評

鑑。 

 

 

提案二：103 學年度是否修正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內容，提請討論。 

說  明：本校 101 學年度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由各科老師配合課程性質制 

        訂教專規準，執行兩年的情況是可以配合各科特色發展，因應教育部高 

        中職課程總綱微調下，本校的教專規準是否需要做修正，提請老師討論。 

討論內容： 

林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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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1 學年度在推動小組會中已通過教專規準並實施中，目前各科依 

        照規準做專業發展評鑑。由於本校學制有高中部及高職部，透過教學研 

        究會並討論出各科的規準，在推動校務發展的原則及提升教師教學專業 

        能力目標中，兩年的實施狀況也步入軌道，教育部 7月公告的課綱微調 

        內容，我們在教學進度和編輯上是可以修正，但是否各科有需做調整部 

        分請大家可以提出科的看法及需要。 

蘇主任： 

        教育部的課綱微調主要針對高中數學等五學科，以及高職化工群等四群 

        科的課程綱要進行微調，在 7 月 31 日公佈後，將自 103 學年度入學的

新 

        生起實施。高中部以自然科的調整比較多但內容著重在實驗及授課時 

        數，原擬定的規準是可以延用的，規準是一種精神不是絕對標準， 

        自然科老師可以先參酌使用辦理。 

林昀霈老師： 

        有關教育部的課程綱要進行微調內容，我們看過了也討論過，原本的規

準是可以延用不用修正。 

蕭達遠老師： 

        我們數學科的內容只是在調整等比級數部分，102 學年度的評鑑規準很

能穩合目前的規準內容，我們想延用。 

蘇聰明老師： 

        商科此次課綱的調整是因行政院金管會正式宣布全面採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IFRSs）時程表」，配合財務報告分兩階段採行 IFRSs，所以勞

委員技術士檢定自 2013 年採用 IFRSs，高職會計學課程綱才做微幅調

整。對於老師的教學評鑑的規準是沒有影響的。所以，我們想延用 102

學年度制訂的規準內容。 

決  議：20 人出席；16 票同意，0 票反對，本案通過。 

        本校 103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不做調整，延用 102 學年度。 

 

提案三：推選 103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為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本校需成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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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簡稱評鑑推動小組)、有關小組人數及其餘代表之推派，提請討論。 

討論內容： 

林主任： 

        103 學年度推動小組成員除校長及承辦主任(蘇主任)之外，另我與曾組

長及各科召集人總計有 18 人皆可為推動小組成員，因有新任召集人，

推選上還是以熟悉此業務的老師為主。推動小組的工作是一種督導與協

助的角色，從規準到進階老師的甄選都是需要推動小組去審核，這是比

較重要的。 

蘇聰明老師： 

        我同意主任的看法，但 103 學年度的推動小組審核人員可以和 102 學年

度的人員做微調，因為傳承很重要，可以讓去年未擔任的老師也可以因

此熟悉組織業務的推動。  

曾組長： 

        本校老師在開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後到現在，老師的參與度很高，對於

進階人員的參與名額有百分比的限制，所以今年推動小組要慎重甄選未

來參加進階的老師，過程有記錄可以讓老師瞭解甄選的方式及表決結

果。 

蘇主任： 

        以往承辦主任為當然代表，擬請家長會推選乙名為諮詢委員外，家長會

將於今年 7 月屆期滿，將於 8 月份邀請新任家長代表再遴選會長，我們

小組委員其餘可推選約 7-9 名委員，由召集人或老師擔任，以為推動本

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小組成員。 

 

林主任： 

        103學年度的推動小組審核人員，可以由我與曾組長及各科召集人18 位

中推選 7位教師代表及行政代表 3位，還是可以 102 學年度的推動小組

部分成員為對象，因為推動小組需審查相關活動進行是否確實及初進階

表件是否備妥，今年已進行到進階評鑑的認證，需要再做審核。 

決  議：本校教專評鑑推動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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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當然代表：校長、承辦主任及家長代表(由家長會推選)為當然委員， 

                     合計 3 人。 

         2.推選名單：林衍陞主任、曾苗育組長、廖淑玲組長、李麗珠老師、 

                     郭津妹老師、林昀霈老師、蕭達遠老師、林美姿老師、 

                     蘇聰明老師、張敏霞老師，合計 10 人。 

 


